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 ／ 本所）接受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或中

信证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２０１８
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１４４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２０２０年
修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１７４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
证发［２０１９］２１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２０１９］４６号）、《科创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１９］１４８号）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本法律意
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就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艾为电子）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涉及战略投资者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金杜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的有关规定，查阅了按规定需要查阅的文件以及本所认为必须查阅的其他
文件，在发行人、主承销商、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及其他相关主体提供的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要
求其提供的文件和材料（包括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扫描资料、照片资料、截屏资料，无论
该等资料是通过电子邮件、移动硬盘传输、项目工作网盘或开放内部文件系统访问权限等各互联网传输
和接收等方式所获取的）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
供的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扫描资料、照片资料、截屏资料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提供
的文件、材料上的签名、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名和盖章所需的法律程序，获得合法授权；所有
的口头陈述和说明均与事实一致的基础上，本所独立、客观、公正地遵循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合理、充
分地运用了面谈、书面审查、查询、复核等方式进行了查验，对有关事实进行了查证和确认。

本所仅就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及资产评估等
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
发表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境外法律意见的某些数据和
结论进行引述时，已履行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但该等引述并不视为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本所不具备核查和评价该等数据的适当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
见书作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主承
销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 但主承销商作上述引用
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所有权对上述相关文件的内容进行再次审阅并确认。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左栏中的术语或简称对应右栏中的含义或全称：
金杜 ／本所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中信证券 ／主承销商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艾为电子 ／发行人 指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投资 指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艾为电子员工资管计划 指 中信证券艾为电子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闻泰科技 指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小米科技 指 小米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华虹宏力 指 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华虹半导体 指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

华达微 指 南通华达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步步高电子 指 广东步步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ＯＰＰＯ 指 ＯＰＰＯ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中芯晶圆 指 中芯晶圆股权投资（宁波）有限公司

中芯国际 指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华天集团 指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配售方案》 指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
配售方案》

《资产管理合同》 指 《中信证券艾为电子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
合同》（合同编号：ＺＸＺＱＪＨ［２０２１］１１５号）

Ａ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Ａ股

本次战略配售 指 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股票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根据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修订）

《证券发 行与 承销 管 理 办
法 》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２０１８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１４４
号）

《科创板发行与承销实施办
法》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２０１９］２１号）

《科创板发行与承销业务指
引》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２０１９］４６号）

《科创板承销业务规范》 指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１９］１４８号）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基金业协会 指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元 指 如无特殊说明，意指人民币元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根据《科创板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八条规定 ，“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括：（一）与

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二）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
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三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
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四）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五）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六）符合法律
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为：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３、与
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符合《科创板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 》第八条的规
定。

二、 战略投资者及其配售资格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拟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名单及投资者类型如

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１ 中证投资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２ 艾为电子员工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３ 闻泰科技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４ 小米科技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５ 华虹宏力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６ 华达微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７ 步步高电子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８ ＯＰＰＯ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９ 中芯晶圆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１０ 华天集团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一） 中证投资
１、 基本情况
根据中证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

），中证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７０２１２５９１２８６８４７Ｊ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２２２号国际金融广场１号楼２００１户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资本 １，４００，０００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股权投资 （以上范围需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
记，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 ，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
等金融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２、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中证投资的公司章程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 ），中

证投资为中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３、 战略配售资格
《科创板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科创板试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制度。 发行人

的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或者实际控制该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依法设立的其他相关子公司，
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并对获配股份设定限售期，具体事宜由本所另行规定。 ”

《科创板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 第八条第 （四） 项规定：“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括：
……（四）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第十五条规定：“科创板试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制度。 发行人的保荐机构通过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或者实际控制该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依法设
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并对获配股份设定限售期。保荐机构通过中国
证监会和本所认可的其他方式履行前款规定的， 应当遵守本指引关于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规定
和监管要求。 ”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７日公告的《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及另类投资子公司会
员公示（第七批）》，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的另类投资子公司。

综上所述，中证投资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
战略投资者符合《科创板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第十八条及《科创板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八条第 （四）
项、第十五条关于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参与跟投的相关规定。

４、 资金来源
根据中证投资出具的承诺，中证投资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
５、 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中证投资出具的承诺函并经金杜核查，中证投资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的全资子公

司。 除此之外，中证投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６、 限售安排
根据中证投资出具的承诺函， 中证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２４个月；限售期届满后，中证投资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
减持的有关规定。中证投资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
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综上，本所认为，中证投资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二）艾为电子员工资管计划
１、 基本情况
根据中信证券与艾为电子员工资管计划各参与人签订的 《资产管理合同》《中信证券艾为电子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成立公告》及中信证券提供的《资金明细流水》，艾为电子员工资
管计划的基本情况如下：
具体名称 中信证券艾为电子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８日
募集资金规模 ２４，６８０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管理人 中信证券

实际支配主体 中信证券

托管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信证券提供的备案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基金业协会证券公司集合资管产品公示栏目
（ｈｔｔｐｓ： ／ ／ ｇｓ．ａｍａｃ．ｏｒｇ．ｃｎ ／ ａｍａｃ－ｉｎｆｏｄｉｓｃ ／ ｒｅｓ ／ ｐｏｆ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艾为电子员工资管计划已经完成了
基金业协会的备案手续，产品编码为ＳＱＵ９１９。

２、 人员构成
根据艾为电子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７日公告的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艾为电子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２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同意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艾为电子员工资管计划参与人姓名、实际缴款金额、资管计划份额持有比例、主
要职务如下：

序号 姓名 实际缴款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份额
持有比例

主要职务 是否为发行人董监高

１ 娄声波 ７，０００ ２８．３６％ 董事、副总经理 是

２ 郭辉 ６，５６０ ２６．５８％ 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是

３ 杜黎明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６％ 副总经理及研发部部长、核心
技术人员

是

４ 程剑涛 ３，５００ １４．１８％ 董事、技术副总裁、核心技术人
员

是

５ 张忠 １，０００ ４．０５％ 研发总监、核心技术人员 否

６ 杨潋珺 １８０ ０．７３％ 渠道总监 否

７ 张正锋 １８０ ０．７３％ 质量总监 否

８ 罗旭程 １８０ ０．７３％ 研发总监 否

９ 周佳宁 １２０ ０．４９％ 研发总监 否

１０ 蒋松鹰 １２０ ０．４９％ 研发总监 否

１１ 吴斯敏 １２０ ０．４９％ 研发总监 否

１２ 胡波 １２０ ０．４９％ 研发总监 否

１３ 魏昊 １２０ ０．４９％ 研发总监 否

１４ 虞培良 １２０ ０．４９％ 产品经理 否

１５ 陈岳鑫 １２０ ０．４９％ 技术服务经理 否

１６ 戴新星 １２０ ０．４９％ 客户总监 否

１７ 熊文彬 １２０ ０．４９％ 客户总监 否

合计 ２４，６８０ １００％ — —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劳动合同， 上述１７名艾为电子员工资管计划的参与人均与发行人签署了劳动合
同，不存在与子公司签署劳动合同的情形。 根据艾为电子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７日公告的《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艾为电子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２日召开的第三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同意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
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 》，上述１７名参与人中，娄声波 、郭辉 、杜黎明

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其余对象均为发行人核心员工。
３、 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管理人有权“（一）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 ，独立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财

产；……（三）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六）
以管理人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七）按照合同约定 ，停止或
暂停办理集合计划的参与、退出事宜，终止本集合计划的运作；……（九）在不损害投资者实质利益的前
提下，管理人有权根据管理运作实际情况对集合计划管理运作过程中的相关事项进行调整或补充明确，
并及时予以公告；……”

据此， 艾为电子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中信证券能够独立决定艾为电子员工资管计划在约定范围
内的投资、已投资项目的管理和内部运作事宜，为艾为电子员工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艾为电子员
工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非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４、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２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同意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核

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 》，同意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拟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战略配售，艾为电子员工资管计划拟认购股份数不超过３２０．６０万股，拟认购规模不超过本次发行规模
的１０．００％。

５、 资金来源
根据艾为电子员工资管计划各参与人出具的 《关于参与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战略配售的承诺》，艾为电子员工资管计划各参与人“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的资金均为合法自有资金。 ”

６、 限售安排
根据艾为电子员工资管计划管理人中信证券出具的 《关于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相关事宜的确认函》，中信证券承诺艾为电子员工资管计划 “获得
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我司承诺不通过任何形式在
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科创板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且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不少于１２个月……”

因此，本所认为，艾为电子员工资管计划承诺的股票锁定期限符合《科创板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第
十九条的规定。

７、 战略配售资格
《科创板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可以设立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前述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１０％，且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不少于１２个月。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按照前款规定参与战略配售的，应当经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参与的人员
姓名、担任职务、参与比例等事宜。 ”

《科创板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包括“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根据艾为电子员工资管计划各参与人出具的 《关于参与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战略配售的承诺》《资产管理合同》和各参与人与发行人签订的劳动合同，艾
为电子员工资管计划为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员工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所设立的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符合《科创板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八条规定的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综上，本所认为，艾为电子员工资管计划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三）闻泰科技
１、 基本情况
根据闻泰科技（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４５．ＳＨ）的营业执照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 ），闻泰科技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２００００７０６８１１３５８Ｘ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湖北省黄石市团城山６号小区

法定代表人 张学政

注册资本 １２４，４９３．７７３１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１日
营业期限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１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 ；技术服务 、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 ；人工智
能应用软件开发；软件开发；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网络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 ；
移动通信设备制造 ；移动终端设备制造；显示器件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 ；
数字家庭产品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电子元器
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物业管理；酒店管理；电子产品销售 ；网络设备销售 ；
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软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智能车载设备销售；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物联网设备销售 ；可
穿戴智能设备销售 ；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 ；服装服饰批发 ；服装服饰零售 ；金属材
料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 ；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２、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闻泰科技２０２１年４月３０日公告的《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闻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２０２１年第一季度报告》，闻泰科技的实际控制人为张学政。 根据闻泰科技２０２１年４月３０日公告的《闻
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第一季度报告》，截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闻泰科技的前十大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闻天下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３，９４６，０３７ １２．３６％

２ 无锡国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无锡国联集
成电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２１，５５５，９１５ ９．７６％

３
天津工银国际资本经营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珠海融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９２，４２０，０４０ ７．４２％

４ 昆明市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７０，５７６，１５８ ５．６７％

５ 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５３，９５８，５８６ ４．３３％
６ 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４６，７９０，３５５ ３．７６％
７ 张学政 ３７，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７％
８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８５８，９９５ ２．８８％
９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２６，８５４，５９６ ２．１６％
１０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６，５２０，０００ ２．１３％
根据闻泰科技２０２１年４月３０日公告的《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第一季度报告》并经金杜查询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 ），截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 ，闻泰科技的股权结构如
下：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第一季度报告 》、

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并经金杜核查 ，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 ，闻泰科技市值超过１，２００亿元 ，其经营模式是
为全球主流品牌提供半导体 、新型电子元器件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脑 、智能硬件 、ＩｏＴ模块
等产品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服务 ，包括新产品开发 、ＩＤ设计 、结构设计 、硬件研发 、软件研发 、生产制
造 、供应链管理 ，闻泰科技２０２０年度的营业收入为５１，７０６，６２６，９４９．９２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２，４１５，３２３，８９０．５４元，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闻泰科技的总资产为５９，８９０，５４９，９５８．９２元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２，４１５，３２３，８９０．５４元。 因此，闻泰科技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发行人与闻泰科技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闻泰科技与发行人同意通过本次战略配售强化
双方的长期战略合作，聚焦在高品质、高性能的数模混合、模拟、射频等ＩＣ领域相关配套产品的供应、新
产品技术开发上的进一步深度合作。 闻泰科技将与发行人在以下各产品领域开展深度战略合作：

“（１）音频功放芯片：公司为闻泰科技提供集硬件芯片和软件算法一体的音频输出整体解决方案 ，将
该方案综合应用于闻泰的手机、平板、智能家居等新智能硬件产品 。 其中，公司的数字ＳＭＡＲＴ ＰＡ音频
系列产品各项指标均为业内领先，模拟Ｓｍａｒｔ Ｋ系列物料为艾为独家定义并主导推动的市场。双方确认，
由公司作为闻泰科技的供应商之一，为闻泰科技供应以上音频功放芯片产品。

（２）电源管理芯片：公司的电源管理芯片产品线系列齐全，公司的背光ＬＥＤ 驱动 、过压保护电路 、闪
光灯驱动产品均已向闻泰供应。 双方同意，将继续在呼吸灯、Ｌｅｖｅｌ Ｓｈｉｆｔ、ＬＣＤ Ｂｉａｓ 、ＡＭＯＬＥＤ Ｐｏｗｅｒ 、
Ｃｈａｒｇｅｒ、ＭＯＳ、Ｌｏａｄｓｗｔｉｃｈ、ＤＣＤＣ、ＬＤＯ等细分领域开展更多潜在增量的深入合作。

（３）射频前端芯片：公司是闻泰ＬＮＡ产品的供应商之一，公司的开关产品丰富，射频领域布局有射频
开关、射频天线相关芯片解决方案 （Ｓａｒ ／ Ｔｕｎｅｒ ／ Ｓｗｉｔｃｈ）、射频电源芯片 （ＡＰＴ Ｂｕｃｋ），公司具备成为闻泰
科技供应商的条件。 因此，双方同意就以上射频产品继续开展深入的技术和商务上的合作。 ”

因此，闻泰科技与发行人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根据闻泰科技出具的承诺函，“闻泰科技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能够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

投资者类型，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具备作为战
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格。 闻泰科技同意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人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已承
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根据《科创板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相关规定 ，闻泰科技作为与发行人
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
的资格，符合《科创板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４、 资金来源
根据闻泰科技２０２０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闻泰科技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

购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根据闻泰科技出具的承诺函，闻泰科技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
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５、 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闻泰科技出具的承诺函并经金杜核查，闻泰科技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６、 限售安排
根据闻泰科技出具的承诺函， 闻泰科技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限售期届满后，闻泰科技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
减持的有关规定。闻泰科技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
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闻泰科技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四）小米科技
１、 基本情况
根据小米科技的营业执照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 ），小

米科技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小米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ＭＡ４ＫＷＥ６Ｌ５Ｗ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住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九峰一路６６号１层００６号（自贸区武汉片区）

法定代表人 雷军

注册资本 ２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至２０４７年８月３１日

经营范围
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房地产
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物业管理；网络技术开发；餐饮服务；食品销售 。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２、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小米科技提供的公司章程 、 股权架构图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 ），小米科技为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为港股上
市公司小米集团（股票代码：０１８１０．ＨＫ）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小米集团《２０２０年度报告》，雷军为小米集团
的实际控制人，因此雷军为小米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小米科技提供的股权架构图，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
日，小米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小米集团《２０２０年度报告》、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并经金杜核查，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 ，小米集团的

市值超过６，５００亿港元 ，２０２０年度，小米集团的收入为２４，５８６，５６３．３万元 ，年度利润为２，０３１，２７１万元 ，截
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小米集团的净资产为１２，４０１，３５１．５万元，总资产为２５，３６７，９８２．３万元。因此，小米集团
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小米科技提供的公司章程 、 股权架构图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 ）小米科技为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因此，小米科技属于大型企业下属
企业。

根据发行人与小米科技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小米科技将与发行人在音频功放芯片、电源管理
芯片、射频前端芯片、马达驱动芯片等各产品领域深化战略合作，具体如下：

“（１）音频功放芯片：公司为小米集团提供集硬件芯片和软件算法一体的音频输出整体解决方案综
合应用于小米手机、平板、智能家居、可穿戴等新智能硬件产品 。 其中数字ＳＭＡＲＴ ＰＡ音频系列产品各
项指标均为业内领先，模拟Ｓｍａｒｔ Ｋ系列物料为艾为独家定义并主导推动的市场。 双方确认以上音频功

放芯片产品线将成为小米集团该领域的主力供应商。
（２）电源管理芯片：公司电源管理芯片产品线系列齐全，在呼吸灯驱动芯片领域，公司主导定义了智

能呼吸灯驱动芯片，基于公司自主研发的芯片，开发了“音随我动”算法并应用于多款旗舰手机。 双方将
在Ｌｅｖｅｌ Ｓｈｉｆｔ、ＬＣＤ Ｂｉａｓ 、ＡＭＯＬ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Ｃｈａｒｇｅｒ、ＭＯＳ、Ｌｏａｄｓｗｔｉｃｈ、ＤＣＤＣ、ＬＤＯ等细分领域将开
展更多潜在增量的深入合作。

（３）马达驱动芯片：公司自主定义了Ｈａｐｔｉｃ Ｄｒｉｖｅｒ ＩＣ并占据领先市场地位，并开发了芯片驱动 、整
体震动效果调试、 游戏算法等整体打包解决方案 ， 并应用于多款旗舰手机上市。 双方将继续在Ｈａｐｔｉｃ
Ｄｒｉｖｅｒ ＩＣ、Ｆｏｒｃｅ Ｓｅｎｓｏｒ、ＶＣＭ Ｄｒｉｖｅｒ ＩＣ等产品系列开展持续深度合作。

双方将在小米新产品（包括汽车电子）等领域积极开展合作，利用双方技术、产能和市场优势，提升
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

因此，小米科技与发行人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根据小米科技出具的承诺函，“小米科技（武汉）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能够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

的战略投资者类型，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具备
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格。 小米科技（武汉）同意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人股票发行
价格认购已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根据《科创板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相关规定 ，小米科技作为与发行人
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
的资格，符合《科创板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４、 资金来源
根据小米科技提供的２０２０年度核心财务数据， 小米科技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

购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根据小米科技出具的承诺函，小米科技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
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５、 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小米科技出具的承诺函并经金杜核查，小米科技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６、 限售安排
根据小米科技出具的承诺函， 小米科技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限售期届满后，小米科技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
减持的有关规定。小米科技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
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小米科技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五）华虹宏力
１、 基本情况
根据华虹宏力的营业执照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 ），华

虹宏力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１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７４５３２Ｒ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祖冲之路１３９９号
法定代表人 张素心

注册资本 ７８２，８５７．７７５９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至２０５３年１月２４日

经营范围 集成电路产品相关的设计、开发、制造、测试、封装，销售集成电路产品及相关技术
支持，销售自产产品。

２、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华虹宏力提供的公司章程 、 股权架构图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 ），华虹宏力为港股上市公司华虹半导体（股票代码：０１３４７．ＨＫ）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华
虹宏力的说明， 华虹半导体为华虹宏力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华虹宏力提供的股权结构图及华虹半导体
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３日公告的《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华虹宏力的股权
结构如下：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华虹半导体《２０２０年度报告》、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并经金杜核查，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 ，华虹半导

体的市值超过５００亿元 ，２０２０年度，华虹半导体的收入为９６，１２７．９万美元 ，净利润为３，３３１．５万美元 ，截至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华虹半导体的净资产为３３５，４１２．１万美元。 因此，华虹半导体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华虹宏力提供的公司章程 、 股权架构图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 ），华虹宏力为华虹半导体的全资子公司。 因此，华虹宏力属于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根据发行人与华虹宏力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华虹宏力与发行人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如
下：

“（１）双方在模拟工艺、ＢＣＤ工艺包括９０ｎｍ １２寸、ｅｆｌａｓｈ工艺、功率器件和射频ＳＯＩ工艺等领域开展深
度战略合作，从而共同推动产业发展，为客户提供完整的一体化高集成解决方案；

（２）双方同意在高品质、高性能的数模混合、模拟、射频等ＩＣ领域相关配套产品的供应、新工艺技术
开发上展开长期合作；

（３）量产产品产能：双方致力于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双方需将合作方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双
方共同努力提升公司相关产品的市场销售，满足终端客户的需求。乙方及集团下属企业将尽合理商业努
力协调内部资源，继续为甲方产能扩充等需求提供有力支持和支撑。

双方同意通过紧密配合共同为客户提供性能更优、质量更高 、竞争力更强的产品 ，在日后项目合作
过程中，双方建立完全的信任和彼此认可 ，双方应尽商业努力 ，继续协同合作为客户更加先进的生产服
务。 ”

因此，华虹宏力与发行人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根据华虹宏力出具的承诺函，“华虹宏力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能够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

投资者类型，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具备作为战
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格。 华虹宏力同意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人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已承
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根据《科创板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相关规定 ，华虹宏力作为与发行人
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
的资格，符合《科创板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４、 资金来源
根据华虹宏力提供的２０２０年度财务报表， 华虹宏力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

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根据华虹宏力出具的承诺函，华虹宏力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
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５、 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华虹宏力出具的承诺函并经金杜核查，华虹宏力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６、 限售安排
根据华虹宏力出具的承诺函， 华虹宏力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限售期届满后，华虹宏力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
减持的有关规定。华虹宏力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
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华虹宏力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六）华达微
１、 基本情况
根据华达微的营业执照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 ），华达

微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通华达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２０６００１３８２９８８０７Ｒ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 南通市紫琅路９９号
法定代表人 石明达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８日
营业期限 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８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电子应用产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成套设
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仪
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矿产品销售；自有房屋租赁，停车场服务（另设分支机构经营）。

２、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华达微提供的公司章程、 股权架构图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ｘｔ．
ｇｏｖ．ｃｎ ／ ），石明达持有华达微３９．０９％的股份，为华达微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华达微的股
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１ 石明达 ７８１．８８ ３９．０９％ 货币

２ 章小平 １１４．１８ ５．７１％ 货币

３ 高峰 １０８．２ ５．４１％ 货币

４ 夏鑫 １０８．１８ ５．４１％ 货币

５ 戴玉峰 １０７．１９ ５．３６％ 货币

６ 仲美玲 ９７．２ ４．８６％ 货币

７ 张洞 ９７．２ ４．８６％ 货币

８ 赵霞 ９２．１９ ４．６１％ 货币

９ 吴晓纯 ８４．７５ ４．２４％ 货币

１０ 石磊 ７８．９４ ３．９５％ 货币

１１ 郑剑华 ６５．２ ３．２６％ 货币

１２ 高巧珍 ２３．８７ １．１９％ 货币

１３ 戴锦文 １９．２４ ０．９６％ 货币

１４ 成群 １８．１２ ０．９０％ 货币

１５ 李金健 １８ ０．９０％ 货币

１６ 王建荣 １７．９９ ０．９０％ 货币

１７ 曹亚群 １７．９９ ０．９０％ 货币

１８ 施宁峰 １７．９９ ０．９０％ 货币

１９ 羌志恒 １７．９９ ０．９０％ 货币

２０ 王建华 １４．７５ ０．７４％ 货币

２１ 谢红星 １４．６２ ０．７３％ 货币

２２ 曹清波 １３．５ ０．６８％ 货币

２３ 张岳平 １３．５ ０．６８％ 货币

２４ 赵亚俊 １３．５ ０．６８％ 货币

２５ 严学军 １３．４９ ０．６７％ 货币

２６ 吴品忠 １３．４９ ０．６７％ 货币

２７ 周士琳 １２．３５ ０．６２％ 货币

２８ 刘凤祥 ４．５ ０．２３％ 货币

合计 ２，０００ １００％ —

根据华达微提供的公司章程、股权架构图及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公告的《通富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华达微的股权结构如下：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南通恒天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８日出具的《审计报告》（通恒会审 （２０２１）０８４号 ），

２０２０年度，华达微的营业收入为３７，４４５．５１万元 ，净利润为１４，９３８．９５万元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总资产
为３６３，４１１．９７万元，净利润为２８１，０８３．８７万元。 因此，华达微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发行人与华达微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与华达微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发行人在Ｆｌｉｐ ｃｈｉｐ封装和ＷＬＣＳＰ封装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工艺经验和量产经验，华达集团及下

属控股子公司就Ｆｌｉｐ ｃｈｉｐ封装、ＷＬＣＳＰ封装和ＬＧＡ封装与发行人保持紧密合作。
（２）双方在ＷＬＣＳＰ、ＦＣＱＦＮ、ＷＢ、Ｆａｎｏｕｔ、ＬＧＡ ／ ＢＧＡ、ＳＩＰ等工艺领域开展深度战略合作 ，从而共同

推动产业发展，为客户提供完整的一体化高集成解决方案 。 双方同意在高品质 、高性能的数模混合、模
拟、射频等ＩＣ领域相关配套产品的供应、新工艺技术开发上展开长期合作。

（３）量产产品产能：双方致力于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双方需将合作方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双
方共同努力提升发行人相关产品的市场销售，满足终端客户的需求。华达集团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将尽力
协调内部资源，继续为发行人模拟、射频等器件封装测试技术、定制设备和产能扩充等需求提供有力支
持和支撑。

（４） 双方同意通过紧密配合共同为客户提供封装工艺相关的系统解决方案， 在日后项目合作过程
中，双方建立完全的信任和彼此认可 ，双方应尽商业努力 ，继续协同合作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良更加先进
的生产服务。 ”

因此，华达微与发行人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根据华达微出具的承诺函，“华达集团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能够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

资者类型，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具备作为战略
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格。 华达集团同意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人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已承诺
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根据《科创板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相关规定 ，华达微作为与发行人经
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
资格，符合《科创板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４、 资金来源

根据华达微提供的２０２０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华达微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
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根据华达微出具的承诺函，华达微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
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５、 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华达微出具的承诺函并经金杜核查，华达微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６、 限售安排
根据华达微出具的承诺函， 华达微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限售期届满后，华达微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
有关规定。华达微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
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华达微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七）步步高电子
１、 基本情况
根据步步高电子的营业执照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 ），

步步高电子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广东步步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１９０００７７９３９８９２０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私营）

住所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安步步高路２３５号１栋５０１室
法定代表人 甄志强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年９月４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３年９月４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生产、加工、销售、维修、安装及售后服务 ：各类电话机 （含小灵通 〈ＰＨＳ〉等数字无
绳电话机），手机，各类通信终端设备，手机配件、手机周边设备，电子产品及配套，
电脑及周边设备，锂离子电池，打印机，电源，家用电器，掌上电脑等各类信息终端
设备；销售：通信设备 、电子元器件及各类原材料 、电子轻工产品 、五金交电 、电子
计算机及配件；电子产品软 、硬件技术开发与销售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国家禁止
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信息服务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２、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步步高电子提供的公司章程、 股权架构图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 ）， 步步高电子为维沃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步步高电子提供的股权架构
图、维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出具的《维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实际控制人
说明函》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 ），维沃控股有限公司的控
股股东为维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沈炜为维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的实
际控制人，因此步步高电子的实际控制人为沈炜；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步步高电子的股权结构如下：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ｖｉｖｏ的官方网站 （ｗｗｗ．ｖｉｖｏ．ｃｏｍ．ｃｎ ／ ｂｒａｎｄ ／ ａｂｏｕｔ），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ｖｉｖｏ共拥有超过

３８万线下销售及售后网点。根据分析机构ＣＡＮＡＬＹＳ ＰＴＥ．ＬＴＤ（以下简称Ｃａｎａｌｙｓ）的报告，截至２０２１年第
一季度，ｖｉｖｏ的智能手机出货量超过２千万台，占中国大陆市场的份额为２３％。 因此，ｖｉｖｏ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步步高电子提供的公司章程、 股权架构图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 ），步步高电子为ｖｉｖｏ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步步高电子属于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根据发行人与步步高电子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与步步高电子同意通过本次战略配售
强化双方的长期战略合作，聚焦在高品质 、高性能的数模混合、模拟、射频等ＩＣ领域相关配套产品的供
应、新产品技术开发上的进一步深度合作。 发行人与步步高电子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音频功放芯片：公司为ｖｉｖｏ提供集硬件芯片和软件算法一体的音频输出整体解决方案综合应
用于ｖｉｖｏ手机、可穿戴等新智能硬件产品。 其中音频系列产品各项指标均为业内领先，模拟ＳｍａｒｔＫ系列
芯片产品为艾为独家定义并主导推动的市场。 在该业务中，公司为ｖｉｖｏ重要供应商。 双方将在数字音频
功放芯片领域开展更深入的战略合作；

（２）电源管理芯片：公司光电产品线系列齐全，背光ＬＥＤ驱动 、过压保护电路 、闪光灯驱动产品均为
ｖｉｖｏ公司重要供应商。 在呼吸灯驱动芯片领域，公司主导定义了智能呼吸灯驱动芯片，基于艾为自主研
发的芯片，开发了‘音随我动’算法并应用于多款ｖｉｖｏ旗舰手机。 双方将继续在电源管理芯片各细分领域
开展更多潜在增量的深入合作；

（３）射频前端芯片：公司ＬＮＡ是ｖｉｖｏ的重要供应商，开关产品丰富度完整射频领域布局有射频开关
射频天线相关芯片解决方案、射频电源芯片，双方愿意在以上射频产品持续建立更深入的技术和商务上
的合作；

（４）马达驱动芯片：公司自主定义了触感反馈驱动芯片，并开发了芯片驱动 、整体震动效果调试、游
戏算法等整体打包解决方案，并应用于多款手机产品中。 目前公司的马达驱动芯片为ｖｉｖｏ的重要供应资
源，双方将继续在更多马达驱动芯片系列产品开展持续深度合作。 ”

因此，步步高电子与发行人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根据步步高电子出具的承诺函，“步步高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能够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

投资者类型，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具备作为战
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格。 步步高同意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人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已承诺
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根据《科创板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相关规定 ，步步高电子作为与发行
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
售的资格，符合《科创板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４、 资金来源
根据步步高电子提供的２０２０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步步高电子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

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根据步步高电子出具的承诺函，步步高电子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
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５、 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步步高电子出具的承诺函并经金杜核查， 步步高电子与发行人、 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６、 限售安排
根据步步高电子出具的承诺函， 步步高电子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限售期届满后，步步高电子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
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步步高电子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
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步步高电子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八）ＯＰＰＯ
１、 基本情况
根据ＯＰＰＯ的营业执照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 ），

ＯＰＰＯ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ＯＰＰＯ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１９００７４８０３２１１７５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海滨路１８号
法定代表人 刘波

注册资本 ４５，９２６．７６５４６５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１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１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生产和销售：ＶＣＤ机，ＤＶＤ机，家用小电器，平板电视机，ＭＰ３机 ，手机 ，无绳电话 ，
各类通信终端设备，手机周边产品及零配件，手机饰品，平板电脑及其周边产品 、
零配件，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 电子产品贴片加工。 从事电子产品和
移动通信终端设备软、硬件的开发及相关配套服务，从事手机及其周边产品、配件
的技术开发服务。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涉限涉证及涉国家宏观调控行业除
外，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按有关规定办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２、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ＯＰＰＯ提供的公司章程、股权架构图、广东欧加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广东欧

加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实际控制人说明函 》 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 ），ＯＰＰＯ为广东欧加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陈明永为ＯＰＰＯ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
ＯＰＰＯ提供的股权架构图、广东欧加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广东欧加控股有限公司工会
委员会实际控制人说明函》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 ），截至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ＯＰＰＯ的股权结构如下：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２０２０年ＯＰＰＯ可持续发展报告》，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ＯＰＰＯ在全球共有九大智能制造中心、

六大研究所、四大研发中心，并在伦敦设有全球设计中心，拥有超过３．６万名员工，超过４０万个销售网点。
根据分析机构Ｃａｎａｌｙｓ的报告，２０２１年第一季度，ＯＰＰＯ的智能手机出货量超过２千万台，占中国大陆市场
的份额为２２％。 因此，ＯＰＰＯ属于大型企业。 ”

根据发行人与ＯＰＰＯ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ＯＰＰＯ与发行人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双方同意通过本次战略配售强化双方的长期战略合作，聚焦在高品质 、高性能的数模混合、模

拟、射频等ＩＣ领域相关配套产品的供应、新产品技术开发上的进一步深度合作，强化产品的市场，推动产
品的市场覆盖。

（２）ＯＰＰＯ是一家全球性的智能终端制造商和移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在音频功放芯片、电源管理
芯片、射频前端芯片、马达驱动芯片等重点合作领域，双方将共同努力，进行深入的战略合作并积极推动
合作落地。 同时，公司将积极参与ＯＰＰＯ新产品的合作开发，利用双方技术、产能和市场优势，提升公司
综合竞争力。 ”

因此，ＯＰＰＯ与发行人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根据《科创板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相关规定 ，ＯＰＰＯ作为与发行人经

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
资格，符合《科创板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４、 资金来源
根据ＯＰＰＯ提供的《关于ＯＰＰＯ移动资金实力和自有资金的说明函》，ＯＰＰＯ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

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根据ＯＰＰＯ出具的承诺函，ＯＰＰＯ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
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５、 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ＯＰＰＯ出具的承诺函并经金杜核查，ＯＰＰＯ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６、 限售安排
根据ＯＰＰＯ出具的承诺函，ＯＰＰＯ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１２个月；限售期届满后，ＯＰＰＯ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
关规定。 ＯＰＰＯ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
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ＯＰＰＯ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九）中芯晶圆
１、 基本情况
根据中芯晶圆的营业执照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 ），中

芯晶圆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中芯晶圆股权投资（宁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３０２０６ＭＡ２ＡＨＡＥ８４Ｅ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８８号１幢４０１室Ｂ区Ｄ０６５２

法定代表人 高永岗

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８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８日至２０３３年２月２７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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